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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貨物裝運安全  
 

1  一般規定  
 
 
1.1 適用範圍  
 
1.1.1 本章適用於因其對船舶或船上人員的特別危害而需採取特別預防措

施的貨物 (不包括散裝液體、散裝氣體或其他作出規定方面的運輸 )的
裝運。但是，對於小於 500 總噸位的貨船，因其航行的遮蔽性和條件，
應用本章 1 和 2 的任何具體要求都不合理和不必要時，經同意可採取
能夠保証這些船舶所需安全的其他有效措施。  

 
1.1.2 作為對本章 1 和 2 的規定的補充，應提供有關貨物及其堆裝和系固的

相應資料，並特別說明安全裝運這類貨物所必需的預防措施。  
 
1.2 貨物資料  
 
1.2.1 發貨人應在裝貨前及早向船長或其代理人提供關於該貨物的適當資

料，以便能夠實施為此種貨物的適當堆裝和安全裝運所必需的預防措
施。此種資料應在貨物裝船前以書面式和適當的運輸單據加以確認。 

 

1.2.2 貨物資料應包括：  

(1) 對於雜貨和貨物單元，應有對貨物的一般說明、貨物或貨物單
元的毛重和貨物的任何有關的特性的資料；  

(2) 對於散裝貨物，應有關於貨物積載因數、平艙步驟的資料，如
為濃縮物或可以液化的其他貨物，還應補充有關貨物的含水量
及其對可運輸的含水量限度的証書資料；  

(3) 對於未按危險貨物分類規定進行分類，但具有造成潛在危害的
化學性質的散裝貨物，除上述各項要求的資料外，還應有關於
其化學性質的資料。  

 
1.2.3 在貨物單元裝船前，發貨人應確保這類貨物單元的毛重與運輸單據中

說明的毛重是一致的。  
 
1.3 氧氣分析與氣體探測設備  
 
1.3.1 在運輸可能釋放有毒或易燃氣體或可能在貨物艙室造成氧氣耗竭散

裝貨物時，應提供用以測量空氣中有毒或易燃氣體濃度或氧氣濃度的
儀表及其詳細的使用說明書。這種儀表應經認可。  

 
1.3.2 有關部門應採取措施，保証船員受到使用這種儀表的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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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船上使用殺蟲劑  
 
1.4.1 在船上使用殺蟲劑，尤其是為熏艙而用殺蟲劑時，應採取適當的預防

措施。  
 
1.5 堆裝與系固  
 
1.5.1 在甲板上和甲板下裝運貨物和貨物單元，應盡實際可能裝載、堆裝與

系固成能在航行全過程中防止對船舶和船上人員的損傷或危害，並防
止貨物落水丟失。  

 
1.5.2 貨物單元裝載時，在裝載器具中的包裝和系固應做到能在整個航行中

防止對船舶和船上人員的損傷或危害。  
 
1.5.3 在重貨或特殊外形尺寸貨物的裝載和運輸過程中，應採取適當的預防

措施，確保不發生對船舶結構造成損壞，並在整個航程中保持足夠的
穩性。  

 
1 .5 .4 集裝箱的裝載應不超過規定的安全合格牌上註明的最大總重量。  
 
 

 
2   穀物以外的其他散裝貨物的特別規定  

 
 
2.1 接受裝運  
 
2.1.1 在散裝貨物裝船前，船長應得到有關船舶穩性和基本裝載情況下貨物

分佈的綜合資料。  
 
2.1.2 對精礦或可以液化的其他貨物，只有當它的實際含水量小於其可運輸

的含水量限度時才可被接受裝船。但是，如作出認可的安全佈置，確
保在貨物移動時有足夠的穩性，而且船舶具有適當的結構完整性，則
即使其含水量超過了上述限度，仍可接受此種精礦和其他貨物裝船。 

 
2.1.3 對於未按危險貨物分類規定進行分類，但具有造成潛在危害的貨學性

質的散裝貨物，在裝船之前，應為其安全運輸採取特別的預防措施。 
 
2.2 散裝物的堆裝  
 
2.2.1 通常散裝貨應在整個貨物艙室範圍內裝載，並盡可能地平整成水平，

以盡量減少貨物移動的危害性，並確保在整個航程中能保持足夠的穩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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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當散裝貨物裝載在甲板間艙時，如裝載資料表明，當艙口開啟時船底
結構的應力水平達到了不可接受的程度，那麼這些甲板間的艙口應當
關閉。貨物應盡量平整成水平，並應裝載至兩舷，或用具有足夠�度
的縱隔壁加以固定。甲板間艙的安全承載能力應保証使甲板結構不過
載。  

 
 
 

3  穀物裝運  
 
 
3.1 適用範圍  
 
3.1.1 本章 3 僅適用於非國際航行的裝載散裝穀物的海船，包括專用船、多

用途船及一般乾貨船。  
 
3.1.2 對部分卸載後存在多個部分裝載艙的船舶應符合下列條件：  

(1) 船舶應具有足夠的縱強度，卸載後的裝載情況應避免船體產生
過大的應力；  

(2) 船長應了解航程中可能遇到的天氣情況，當有不良氣象時，應
及時採取措施暫緩航行；  

(3) 應盡可能減少部分裝載艙，以減少傾側力矩；  

(4) 部分裝載艙應進行平艙，並保持船舶正浮。  
 
3.2 定義  
 
3.2.1 本章 3 的有關定義如下：  

(1) 穀物：指包括小麥、玉蜀黍 (苞米 )、燕麥、稞麥、大麥、豆類、
種子以及由其加工的與穀物在自然狀態下具有相同特徵的制
品。  

(2) 經平艙的滿載艙：指在任何貨物艙室內按本章 3.6.2 的要求裝
載和平艙後，散裝穀物達到其可能的最高水平面。  

(3) 未經平艙的滿載艙：指在貨物艙室的艙口範圍內裝滿到可能的
最大程度，但在其艙口範圍以外未進行平艙。  

(4) 部分裝載艙：指在任何貨物艙室內散裝穀物未裝載到本章
3.2.1(2)和 3.2.1(3)所規定的狀態。  

(5) 共同裝載艙：指多指用途船或一般乾貨船裝載散裝穀物時，在
底層貨艙艙口蓋不關閉的情況下，將底層艙及其上面的甲板間
艙作為一個艙進行裝載的貨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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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專用艙：指一貨物艙室至少建有二道垂直的或傾斜的縱向的、
穀密的隔壁，該隔壁與艙口邊縱桁重合或設於能有效限制穀物
任何橫向移動的位置，該艙壁如為傾斜，則其與水平面至少有
30°的傾角。  

(7) 穀物移動傾側力矩：指裝載在貨艙內的穀物移動所產生的傾側
力矩。  

(8) 許用傾側力矩：指根據船舶各自的特性，符合本章 3.5.2 裝載
散裝穀物的穩性要求，船舶可以承受的最大穀物移動傾側力
矩。  

(9) 進水角 (θf)：指在船體、上層建築或甲板室上不能關閉成風雨
密的開口浸沒時的橫傾角。在應用此定義時，對不可能發生連
續進水的小型開口不必考慮。  

(10) 積載因數：指貨物單位重量的體積。  
 
3.3 批准文件  
 
3.3.1 對按本章 3 規定裝載的每艘船舶，本處或特許驗船師或特許機構應簽

發一份批准文件証明該船並已符合本章 3 的要求。  
 
3.3.2 船上應備有一份船舶裝載散裝穀物的穩性計算資料及裝運穀物批准

書，以便在需要時由船長提交給裝貨港當局檢查。  
 
3.3.3 無裝運穀物批准書船舶，在船長向裝貨港當局証明本航次的裝載情況

符合本章 3 的要求，並在取得其同意之前不得裝載穀物。  
 
3.4 船舶裝載散裝穀物的穩性計算資料  
 
3.4.1 提供的船舶裝載散裝穀物的穩性計算資料，應使船長能確定該船在航

程中裝運散裝穀物時符合本章 3 的要求。這些資料包括下列內容：  

(1) 經批准的資料包括：   

( i) 每個滿載艙或部分裝載艙，或共同裝載艙的體積、體
積的垂向中心、重心和假定傾側體積矩的曲線或表格； 

(ii) 可供船長証明符合本章 3.5 要求的最大許用傾側力矩
或其他資料；  

(iii) 出港和到港時典型的裝載情況 1，以及必要時介於兩者
之間的最差裝載營運情況；  

 

                                                 
1 建議提供有代表性的4種積載因數即1.17、1.25、1.50和1.75m3/t的裝載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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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作為船長指南的裝載實例；  

(v) 概括本章 3 項要求，以摘錄形式編成的裝載指示。  

(2) 應送交備查的資料包括：  

(i)  船舶主要尺度及其特徵參數；  

(ii) 空船排水量及從船型基線與中剖面的交點至船舶重心
的垂直距離 (KG) ; 

(iii) 自由液面修正表；  

( iv) 艙容及其形心位置；  

(v) 對應於營運吃水 (或排水量 )範圍內的進水角曲線或表
格；  

(v i ) 適用於營運吃水範圍的靜水力曲線或表格；  

(vi i) 穩性橫交曲線，且應包括 12°和 40°的曲線。  
 

3.5 穩性要求  
 
3.5.1 裝載散裝穀物的船舶，應滿足本篇第 7 章完整性對乾貨船的要求。  
 
3.5.2 任何裝運散裝穀物的船舶在整個航程中的完整穩性特徵，當按照本章

3.7 所述方法計及由於穀物移動產生的傾側力矩後，至少應能滿足下
列要求 (見圖 3.5.2)：  

(1) 由於穀物移動使船舶產生的橫傾角應不大於 12°，但 1994 年 1
月 1 日以後建造的船舶，還應考慮甲板邊沿浸沒角，取其較小
者；  

(2) 在復原力臂曲線圖上，到達傾側力臂與復原力臂曲線縱座標最
大差值所對應的橫傾角θm或 40°或進水角θf，取其較小者為
限，該兩曲線之間的剩餘穩性面積 A 在所有裝載情況下應不
小於 0.075m·rad；  

(3) 經對各液體艙自由液面修正後的初穩性高度應不小於 0.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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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2 裝運散裝穀物船舶的完整穩性特徵  

 
( i )圖中；GZ─復原力臂曲��；  

 λ H─穀物移動假定傾側力臂曲��(可近似地用

直線替代)； 

 GM─穩性高度，m； 

 θ h─由於穀物移動產生的橫傾角，(°) 

 θ m─GZ與λ H 兩曲線差值最大處的對應橫傾

角，(°)； 
 A─到達θ m或 40°或進水角θ f處(取三者中小者)

的 

 GZ與λ H 曲線間剩餘穩性面積，m·rad； 

 λ ０─在 0°處的穀物移動假定傾側力臂，m； 

 

 

 

 

 其中： MH─穀物移動假定傾側總體積矩，

m4； 

  SF─穀物積載因數，m3/t； 

  ─所核算裝載情況下的排水量，t； 

 λ 4０=0.8λ ０ 

 λ 4０─在橫傾 40°時的穀物移動假定傾側力臂，

m； 

(ii) 復原力臂曲線應由橫交曲線尋出，橫交曲線的數目

應足以準確地確定所要求的曲線，並應包括 12°和

40°處的橫交曲線。 

 
3.5.3 在裝載散裝穀物之前，船長應証明該船在任何航程的所有階段均能符

合本章 3 所要求的穩性衡准。  
 
3.5.4 裝載後，船長應確保船舶在出海前為正浮狀態。  

λ ０  MH 

S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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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散裝穀物的裝載  
 
3.6.1 應進行一切必要合理的平艙工作，把所有的穀物自由表面整平，並使

穀物移動的影響減至最少。  
 
3.6.2 在任何經平艙的滿載艙中，應對裝穀物加以平整，以便使甲板和艙口

蓋下方的所有空間裝滿到可能的最大限度。  
 
3.6.3 在任何未經平艙的滿載艙中，應使散裝穀物在艙口範圍內裝滿到可能

的最大程度，但在艙口範圍以外可處於自然休止角位置，滿載艙如屬
於下列類型之一可視為該類艙：  

(1) 該艙室在計算空檔深度時考慮到因其設有添注管道、開孔甲板
或其他類似裝置，而由穀物自由流進艙內所形成的甲板下的幾
何狀空檔，可免予平艙；  

(2) 該艙室是本章 3.2.1(6)所定義的“專用艙”，此艙的兩端可准
許免除平艙。  

 
3.6.4 如在裝有穀物的底層貨艙之上不裝散裝穀物或其他貨物，則艙口蓋應

按批准的方式加以緊固，並應注意用以緊固此艙口蓋的總體裝置和固
定裝置。  

 
3.6.5 如散裝穀物裝載在關閉的不穀密的甲板間艙口蓋的頂部，則此類艙口

蓋應用膠布條貼封艙蓋板縫，或用艙蓋布或隔墊帆布或其他適合裝
置，蓋沒整個艙口使其保持穀密。  

 
3.6.6 裝載後，部分裝載艙的所有自由穀物表面應平整成水平。  
 
3.6.7 底層貨艙及其上的甲板間艙可以為一個艙進行裝載，但在計算橫向傾

側力矩時，應適當考慮縠物流入底層艙的情況。  
 
3.6.8 在經平艙後的滿載艙、未經平艙的滿載艙和部分裝載艙內，均可設置

縱向隔壁作為減少穀物移動的不利橫向影響的一種裝置，但應符合以
下條件：  

(1) 隔壁為穀密，其結構應經同意；  

(2) 在甲板間艙內，從甲板延伸到甲板；  

(3) 在貨艙經平艙的滿載艙內，從甲板或艙口蓋下邊向下延伸至主
甲板縱桁最低點以下 0.6 m；  

(4) 在部分裝載艙內設置縱向隔壁，則其範圍應從穀物表面以上等
於大艙室寬度 1/8的高度處，延伸至穀物表面以下的同樣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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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假定傾側體積矩與許用傾側力矩  
 
3.7.1 對滿載艙和部分裝載艙，均假定移動後的穀物表面與水平面成 12°。 
 
3.7.2 假定傾側體積矩的計算：  

(1) 對具有按《國際航行海船法定檢驗技術規則》第 IV 篇附則 1B
部分要求計算的假定傾側體積矩資料的船舶，可用由上述資料
所得到的傾側體積矩分別乘以下列系數，作為非國際航行時的
假定傾側體積矩：  

(i)  對未經平艙的滿載艙和部分裝載艙的傾側體積矩乘以
0.46；  

(ii) 對經平艙後的滿載艙的體積矩乘以 0.8。  

(2) 對缺乏本章 3.7.2(1)所述資料的船舶：  

(i)  部分裝載艙的假定傾側體積矩 M h可按下式計算：  

M h  = 0.0177lb 3  m4  

 
式中：  l─部分裝載艙的長度，m；  

 b─部分裝載艙穀物表面的最大寬度，m；  

(ii) 滿載艙必需按本章 3.6.2 要求進行平艙時，其傾側體積
矩可忽略不計。  

 
3.7.3 許用傾側力矩：  

(1) 對具有按《國際航行海船法定檢驗技術規則》第 IV 篇附則
1 A6.3.2 所述的許用傾側力矩曲線或表格的船舶，可採用此曲
線或表格中的許用傾側力矩；  

(2) 對缺乏本章 3.7.3(1)所述資料的船舶，許用傾側力矩 Ma 按下
式計算：  

M a  = 0.228GM˙  t.m 噸 
 

式中：  GM─所核算裝載情�下的初穩性高度，m 米；  
△ ─所核算裝載情�下的排水量， t；  

 
(3) 在進行穩性計算時應假定：滿載艙 (包括經平艙或未經平艙 )的

貨物重心為整個貨艙的體積中心；經平艙的滿載艙內的貨物重
量為整個貨物艙室的體積除以積載因數；未經平艙的滿載艙內
的貨物重量應為貨物的體積 (扣除了貨艙口邊界以外的空檔 )
除以積載因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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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章   完整穩性  

 

(參照《商船(安全)(載重線)規例》及其修訂規例附表 4勘定條件，第 I部一般船舶第 2
段結構強度及穩定性，(2)及(3)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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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章   號燈、號型及信號的要求  

 

(參照《商船(安全)(遇險訊號及避碰)規例》) 

 

註：《商船(安全)(遇險訊號及避碰)規例》為實施《1972 年國際海上避碰規則》經政府間
海事協商組織決議 A464(XII)以及國際海事組織決議 A.626(15)、A.678(16)及 A.736(18)
修訂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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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篇   防止船舶引致污染的結構與設備 
 

 
參照《商船(防止油類污染)規例》、《商船(管制散裝有毒液體物質污染)規例》及《商船(防
止廢物污染)規例》和其修訂規例適用於沿岸航行船隻 
 
註：  《商船(防止油類污染)規例》為實施《1973 年國際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約》的

規定。《商船 (防止油類污染) 規例》對所有船隻，不論其當時位於香港水域或
其他水域，均予適用。總登記噸位四百噸及該噸位以上之船隻，除須執行每年

及中期驗船外(規例第 5條及第 6條)，尚須每五年驗船一次(規例第 4條第(1)款)。
所有此類船隻必須隨船帶備防止油污證明書(規例第 7 條第(7)款)及油載處理紀
錄冊(規例第 10條)。這規例對分隔油載及壓載水之技術規定，亦有所訂明。 

 《商船(管制散裝有毒液體物質污染)規例》為實施《1973年國際防止船舶造成污
染公約》附件二及 1978，1985年修訂的規定。這規例規定禁止把有毒液體物質
或含該類物質的混合物排放出海，以及對含有該類物質渣滓液體廢料排放出海

情事作出管制(規例第 3、5、6、11、12和 13 條)。規例第 14條亦進一步禁止排
放雖然並未予以鑒定為有毒，但亦未予以評估或證實為對海洋環境無害的物

品。這規例亦規定船隻清洗貨物倉櫃時，必須遵照指定的程序辦理(規例第 4條
和第 8至第 10條)。所有船隻必須帶備海上環境保護委員會採用的程序安排標準
所規定的程序安排手冊(規例第 19條)，並且配備該手冊所指定的設備，以及作
出所指定的安排(規例第 22條)。該等船隻並須帶備貨物紀錄冊，以記錄關於有
毒液體物質的處理(規例第 20條)。船隻必須按照規例的規定接受檢查，並須帶
備有關於散裝運輸有毒液體物質的國際防止污染證書或香港特區政府發出的同

等證書。此外，船隻並須依照證書的規定進行維修保養(規例第 23至 25條)。 

 《商船(防止廢物污染)規例》為實施 1978年議定書修訂的《1973年國際防止船
舶造成污染公約》的附則 V第 1至 6條條文的規定。這規例適用於在任何地方
的香港船舶和在香港水域內的其他船舶。規例乃針對船舶在特殊區域內、外棄置

塑料、非塑料、食物類、非食物類廢物入海事宜的管制。 
 



 144

 
第 6 篇    船員居所艙室的要求  

 
 

第 1 章   通則  
 

1  適用範圍  
 

1.1 除另有明文規定者外，本篇適用於 1000 總噸及以上的沿海貨船。小
於 1000 總噸的沿海貨船可參照本篇規定辦理。  

 
1 .2 在本篇生效前建造的船舶作重大改建或變動，在可能範圍內，應盡量

滿足本篇的要求。  
 
1 .3 在合理和可行時，本篇也適用於拖船和從事海上一般作業的船上工作

人員的居住艙室。  
 
1 .4 船員艙室設備還應符合本守則的總則與第 1 篇的適用規定。  

 
 

2   定義  
 
2 .1 本篇所用名詞定義如下：  

(1) 船員艙室：指供船員用的��室、餐廳、衛生間、醫務室和休息
室等；  

(2) 高級船員：指船上的大副、二副、三副、大管輪、二管輪、三
管輪、電机員、事務長、報務主任、報務員、醫生和引水員等； 

(3) 普通船員：指除船長、輪机長和高級船員以外的其他船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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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 飲用水和洗滌淡水應有獨立的供水系統。供水系統的佈置和結構應能

防止任何可能發生的污染。  
 
9 .3 飲用水和洗滌淡水管路建議採用銅管或鍍鋅鋼管，嚴禁使用鉛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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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篇    起重裝置及起重工具  
 
 

沿海貨船起重設備的法定要求及規定，應按《工作守則  -  沿海貨船起重裝置安
全標準》進行及發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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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篇    安全管理系統 
 
 

第 1 章   一般規定  
 
 

1  適用範圍  
 

1.1 為確保船舶安全營運及防止污染，每艘沿海貨船營運者應制訂、實施及保持一
套安全管理系統。 

 
1 .2 如船舶營運者已符合國際安全管理規則的要求，則毋須符合所指的沿海貨船安

全管理系統。 
 

 
2   目標 

 
2 .1 成立安全管理系統的目標，是確立一套共通的安全標準適用沿海貨船的安全營

運。 
 
2 .2 可以確定，沒有兩套安全管理系統是完全相同的，這是因船舶的不同大小在營

運廣泛區域及情況。因此，安全管理系統是基於一般原則和目標來釐定，及以
適用於廣泛種類船舶的術語表達。 

  
2.3 安全管理須應用於每艘沿海貨船。目標是為成立一套簡單及有經濟效益的措施: 

(1) 確保船上安全；  

(2) 防止人命傷亡； 及 

(3) 符合法定的規例和規則。 
 

2 .4 每一個船舶營運者應制訂和執行下列安全守則: 

(1) 一個健康及安全保護政策； 

(2) 確保船舶安全營運以符合有關規例或規則的程序； 

(3) 岸上和船上人員互相通訊的聯絡渠道； 

(4) 報告意外事故的程序；及 

(5) 應急情況的處理程序。  

 
2.5 健康及安全保護政策在環境保護措施方面，祇須包括有關該船及其他船舶的安

全與船上和其他人員的健康和安全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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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健康及安全保護政策 
 
3.1 船舶營運者應確保政策有�執行及船上人員應明白他們所負的責任。為確保在

緊急事故時可以即時聯絡，船上及岸上人員應有一指定的通訊渠道。 

 
 

4  責任 
 
4.1 船長的責任應以文件明確規定以致不會誤解。他有權作出任何與船舶本身及船

員安全的決定。岸上公司應隨時提供援助。 

 
4.2 公司應委派一位僱員為岸上指定人員。該岸上指定人員應能與公司最高管理層

直接聯系並須符合本篇指引第 2段所指的規定要求。 
 
 

5  人員及培訓 
 
5.1 船舶營運者應確保負責船上運作的僱員已接受職責所需的適當培訓及明白有關

條例和規則。船長和船員應具備適任資歷。  

 
5.2 指定崗位船員在首次登船任職啟航前，應收到有關其職責的正式指示，如有需

要，會繼後發給。指示的發出須有記錄。 
 
 

6  船上程序 
 
6.1 船上必須備有一套關鍵性的安全營運程序。該程序所涉及的工作必須委派指定

人員來執行。 
 
 

7  應急部署  
 
7.1 應認明潛在的緊急事故情況及進行演習以處理該等緊急事故。在適當時，岸上

人員應參與演習。演習須記錄下來。 
 
 

8  報告意外事故 

 
8.1 所有意外事故及險情應予以記錄及向營運者報告，船舶營運者應作出調查、分

析及執行糾正措施，以達到改進安全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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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再者，船長應向海事處的海事意外調查部報告所有意外事故。如意外事故發生
在香港以外水域，必須向當地港口管理機關報告。如意外事故會影響船舶安全
和安全管理合併證書的有效性時，亦應報告海事處本地船舶安全部。 

 
 

9  船舶及其設備的維修 

 
9.1 船舶營運者須按相關規例和規則，定期檢查船舶以確保船舶有適當維修和操

作。缺損項目需糾正及保存檢驗記錄。 
 
 

10  發證  
 
10.1 首次的船舶安全管理系統審核，是評估其符合情度，應與船舶檢驗同時進行。

如船舶安全檢驗和審核滿意地完成，船舶安全與安全管理合併證書將會簽發予

每艘船舶。 

 
 

11  豁免 

 
11.1 豁免安全管理系統規定的要求，會按個別案例考慮。豁免此等的規定，則必須達

到同等安全水平的條件，才獲批准。 
 
 

12  指引 
 
12.1 可參照附錄 3 的 “船舶營運者符合安全管理系統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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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篇   最 低安全配 員 標 準  
 

 
1    甲板部輪機部最低配員  
 

 甲板部 輪機部 

航程 12小時以內 (*註) 船長 1人 輪機長 1人 

 大 / 二副 1人   

航程 12小時以上 船長 1人 輪機長 1人 

 大 / 二副 2人 大 / 二管輪 1人 

註：一般為珠江及其附近水域。  
 
 
2    水手配員  

現行法例並無規定水手 (普通船員 )的有關資格，安全配員證書上不
會註明規定的水手數目，但會在安全配員証書的附頁闡明。船東應
提供合理的水手數目。建議標準如下表。本處可根據船隻的尺度大
小，船上設備形式等，考慮接受與表列不同的數目。船東向海事處
申請安全配員証書時，須提供建議水手數目的所需資料以作評審。 

 

 甲板部 輪機部 

航程 12小時以內 2人 1人 (*註) 

航程 12小時以上 3人 1人 

註：視乎機器設備種類，可以考慮免除。  
 
 
3. 申請最低安全配員證書  

船東、或特許驗船師、或特許機構須填妥最低安全配員申請表格 (編
號 )，並連同下列文件送交本地船舶安全組高級驗船主任審核：  

(i)  由特許驗船師或特許機構簽發的無人看管機艙證書 (有則遞
交 )；以及  

(ii) 系泊設備分佈圖。  




